	因公出国（境）团组和人员信息内部公示表（事先）

	公示时间：  年  月   日至   月  日   （国际处/港澳台办填写）                                                                                                               

	 基         本      情      况
	团组名称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XX等X人赴XX国家/地区（香港澳门台湾）团

	
	出访时间
	**年*月*日—**年*月*日

	
	费用来源
	财政支付、企事业经费、科研经费、外方承担
	是否列入年度预算
	是

	
	出访国家（地区）
	地区仅限港澳台，其他只写国家

	
	邀请单位
	与邀请函保持一致（中、英文）

	
	主要任务
	与”申报表”内”出访目的具体任务”保持一致

	团      组      成      员
	姓    名
	工作单位及部门
	职    务

	
	
	
	

	
	
	
	

	
	
	
	

	
	
	
	

	
	
	
	

	
	
	
	

	在外日程
	日  期
	公务活动内容

	
	第一天

（星期X）

XX月XX日
	启程航班及起止日期、时间、地点

	
	第二天

 （星期X）

XX月XX日
	上午
	注：任务需具体，且不重复。全部中文语句。
上级规定出访30天（含）内行程需细化到每天上下午。
例：上午：与XXX大学XXX学院XXX洽谈XXXX方面的科研合作；

下午：参观XXX大学XXX实验室，与XXX开展学术交流。

出访30天以上行程按周报，出访6个月以上行程按月报。

	
	
	下午
	

	
	第三天 

（星期X）

XX月XX日
	上午
	

	
	
	下午
	

	
	（星期X）

XX月XX日
	上午
	

	
	
	下午
	

	
	第四天

 （星期X）

XX月XX日
	上午
	

	
	
	下午
	

	
	第X天
	回程航班及起止日期、时间、地点


备注：1、除依照文件规定的特殊情况外，组团单位和派出单位要事前通过内部局域网、公开栏等方式如实公示有关团组和人员信息；２、公示不少于５个工作日；３、团组成员超过６人可另附名单；4、费用来源：选择财政支付、企事业经费、科研经费或外方承担。
